
技术性贸易壁垒
1.�缔约方在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及相关措施方面

的权利和义务，应受《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管辖。2.�缔约方应在标准
化、计量学、合格评定和认证领域开展合作并交流信息，以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3.�
应另一缔约方请求，各缔约方应提供关于标准、技术规范或相关措施的个案信息。4.�
本着《世界贸易组织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建议精神，缔约方应缔结关于合格评定
领域相互承认的协议。

第二章�-�农产品
第8条�范
围

1.�本协定第二章的规定适用于原产于缔约方的农产品。2.�本协定所称"农产品"指
《协调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第1至24章所列产品，包括本协定附件1所列产品。

第9条�进口关税
1.�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缔约方之间的农产品贸易中不得新设进口关税、具有等同于
关税效应的费用及其他财政性质的进口税。

2.�本协定附件2所列、原产于缔约方的农产品适用的进口关税、具有等同于关税效应的
费用及其他财政性质的进口税，应于本协定生效之日取消。

3.�本协定附件3所列、原产于缔约方的农产品适用的进口关税、具有等同于关税效应的
费用及其他财政性质的进口税，应按以下方式逐步减少：

-�本协定生效之日 降至其价值的90%
-�2005年1月1日 至其价值的70%
-�2006年1月1日 至其价值的40%
-�2007年1月1日 至其价值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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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月1日 完全废除。
第10条�出口关税及等效费用

1.�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中不得新设出口关税或等效费用，以及其他
财政性出口税。
2.�缔约方应在本协定生效之日废除所有出口关税或等效于关税的费用，以及其他财政性
出口税。

第11条�进出口数量限制及等效措施

1.�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中不得引入新的进出口数量限制或等效措施。

2.�所有进出口数量限制及等效措施应于本协定生效日期予以废除。

第十二条�农业
政策

1.�在不影响本协定第二条规定的条件下，本协定第二章的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限制缔约
方各自农业政策的实施或根据此类政策采取的任何措施，包括乌拉圭回合协议结果的执
行。

2.�缔约方应将其各自实施的农业政策或可能影响双方间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措施变更通知
联合委员会。应任一缔约方请求，联合委员会应立即举行磋商以审查相关情况。

第十三条�特殊
保障措施

尽管本协定有其他规定，特别是本协定第26条，鉴于农产品的特殊敏感性，如果原产于
缔约一方且受本协定减让约束的产品进口对另一缔约方的市场造成严重干扰，有关缔约
方应立即进行磋商以寻求适当解决方案。在达成解决方案前，有关缔约方可采取其认为



必要的措施。该措施的类型和持续时间不应超出为纠正情况而严格必要的范围。

第14条�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1.�缔约方应以非歧视方式实施其卫生与植物卫生事务法规，且不得采取任何可能不

当阻碍贸易的措施。2.�兽医卫生措施及兽医服务工作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应用协定》。3.�植物卫生措施及植物保护服务工作应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卫生
与植物卫生措施应用协定》。4.�缔约方之间关于兽医与植物卫生管控的措施应依照欧盟
立法进行协调。5.�缔约方承诺定期交换关于动物、植物及产品卫生与植物卫生保护水平
的信息。

第三章�一般规定
第15条�原产地规则与海关管理合作

1.�缔约方同意在双边贸易中适用统一的泛欧洲优惠原产地规则，包括其所有现行及
未来修订。若泛欧洲原产地规则发生修订，联合委员会应就修订原产地规则作出决定。
2.�本协定议定书1规定了原产地规则及相关行政合作方法。3.�缔约方应采取适当措施，
包括联合委员会的定期审查和行政合作安排，以确保欧洲原产地规则及本协定第2条、
第4至7条、第9至12条、第16条、第26至28条的有效统一实施，并尽可能减少对贸易施
加的手续，同时就这些条款实施过程中产生的任何困难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方案。

第16条�国内税

1.�缔约方不得实施任何具有国内财政性质的措施或做法，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对缔约方原
产产品的歧视。


